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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建計畫篇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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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為積極協助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，特訂定「臺北

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（案例範本）」、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

建築物重建計畫項目檢核表」、「副本製作檢核表」供參，電子檔可

於建管處網站首頁「危老重建專區」＞「危老重建計畫」＞「重建

計畫參考文件」內下載。危老建築物之起造人申請重建，應檢附下

列文件依序排列，向建管處建照科提出申請： 

項次 文件名稱 說    明 

第一章 申請基本資料 

一 基本資料檢核 
含重建計畫文件檢核表﹅會辦自主
檢核表 

二 申請書 
載明申請人﹅設計人﹅重建計畫範
圍土地座落﹅基地概要等 

三 委託書 委託開業建築師申辦重建計畫 

四 危老重建計畫建築師簽證表 責由受託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

五 切結書 
申請人切結所附文件正確無訛﹅容
積獎勵項目未達成願被沒入保證金 

六 
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耐
震能力核定等級文件(影本) 

證明耐震評估符合重建規定 

七 歷次審查意見及修正回覆表 【視個案需要檢附】 

八 變更設計說明表 【視個案需要檢附】 

第二章 重建計畫範圍 

一 
基地及周邊使用發展現況概
要 

含現況照片及索引圖﹅現況圖﹅畸
零地檢討切結書﹅重建計畫範圍無
重複利用檢討﹅現有巷道使用檢討
﹅管區列管項目 

二 基地面積檢核表 
危老建築基地面積﹅合併鄰地面積
檢核 

01 向主管機關申請「重建計畫」報核，應檢附哪些文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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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

一 土地資料 
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﹅地
籍圖謄本﹅建築物套繪圖 

二 合法建築物 

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（建號全部）﹅使
用執照存根或合法建築物證明﹅原使
用執照圖說﹅併案認定合法建築物證
明資料 

三 原建築容積認定 
原建築容積認定核准函﹅原建築容積
認定圖說 

四 申請重建同意書 須 100％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

第四章 土地使用規定 

一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 

二 建築線指示圖  

第五章 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

一 面積計算表﹅基地面積計算  

二 
放寬前後建蔽率及高度比檢
討 

 

三 退縮獎勵檢討圖  

四 公共設施道路開闢圖說  

第六章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一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表  

二 容積獎勵值檢討圖(表)  

三 
平均公告現值及保證金計算
表 

重建計畫範圍基地 

四 容積獎勵協議書 【視個案需要檢附】 

第七章 附錄 

一 適用範圍證明 
證明建築物非具有文化歷史藝術及保
存價值﹅耐震評估符合重建規定 

二 
非屬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中或
核准案件函 

如申請範圍原屬都更案件，需向都更
處申請證明 

三 合法建築物 

申請危老補認使用執照案件，另向建
管處施工科申請。另補認合法建築物
需先向建管處查報隊查詢非屬列管違
建。 

四 
捐贈公共設施土地移轉登記
切結書及同意書 

【視個案需要檢附】 

五 其他相關文件 【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事項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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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內政部 106年 11月 17日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7014號函

釋：按本條例第 5 條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，新建建築物之

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，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

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

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」，已明定重建程序，且規定建築執

照之法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後申請建築執照時之建築法令規

定。惟依內政部 109 年 6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10010 號函

函釋，放寬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以前申請重建計畫且另依建築法

申請建造執照者，其建造執照掛號日為建築法規之適用日。至於 

109 年 7 月 1 日以後申請案件，仍依「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

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」辦理。 

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2 月 1 日營署更字第 1070005015 號

函釋：重建基地倘依本條例第 3 條第 3 項「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

築法第 81 條、第 82 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，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，

得於本條例施行日起 3 年內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」之規定申

辦時，因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3 款規定「基地未完成重建：

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領得使用執照」，故其建築法令之適用得依本

部 84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 號函【註 1】及 87 年 7

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86 號函附會議紀錄原則【註 2】辦理。 

【註 1】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所稱「處理程序終結」，為考量建築行為

具有連續之特性，於申請建築許可，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用執

02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其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用日期為何？ 

03 依「危老條例」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3 款所稱「基地未完成重

建」者，其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用日期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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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而言，是凡建築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

更設計時，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，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公共設

施用地之劃設，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有廢除或禁止之規定者，在程序未終結

前，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。 

【註 2】在處理程序未終結前申請變更設計，欲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

令規定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（摘錄）： 

一﹅不增加基地面積。但因畸零地所保留土地於領得建造執照後方達成協

議合併使用而增加基地面積者，不在此限。惟其增加部分之允建樓地板

面積應依變更設計時之法令檢討。 

二﹅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三﹅涉及變更用途者，應符合申請變更時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，並依原

建執照申請時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等法令規定檢討。 

依內政部 106 年 10 月 20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5373 號

函及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9 月 7 日營署更字第 1091180097 號

函釋：重建計畫核准後未領得建造執照且未逾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7

條規定期限者，倘因整併鄰地擴大重建計畫範圍或有增加容積獎

勵項目、額度增加等情形致需變更重建計畫時，因變更事項涉及建

築師簽證與原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改變，仍應依申請變

更當時相關規定重新檢討辦理。 

又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第７條規定，

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有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計畫，並檢附涉及變更部

分所需文件。但依「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」規定合併畸零地

04 重建計畫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嗣後若再申請變更，其建築

執照法令適用日期及申辦程序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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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所致，且符合該條例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原審核中的建造執照得免申請撤照，依都市發展局頒「臺北

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

序」之規定如下： 

一﹅申請建造執照後並於申請復審前，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

法建築物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 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 5

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案，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申

請建造執照復審。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申請復審日。 

（二）建造執照復審期限，延至重建計畫核准日起２個月內申請復

審，惟逾前開期限、復審仍不符規定或重建計畫經駁回者，

本局仍得駁回其建造執照申請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05 已申請建造執照的一般建案，尚未核准，若於申辦期間擬依「危

老條例」申請重建計畫，原審核中的建造執照如何處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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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﹅已申請建造執照復審後並於核准前，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

合法建築物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５

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案，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准

其建造執照。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日。 

（二）應於重建計畫首次申請日起６個月內完成重建計畫核定，逾

前開期限者，本局仍得予以駁回其建造執照申請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另內政部 109年 6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1090810010號函釋，

考量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9 條之 1（檢討北側鄰地冬

至日有效日照）已於 109 年 7 月 1 日施行，而現階段已受理之重

建計畫因地方政府仍需相當期間審查，同意放寬於 109 年 6 月 30

日以前得另依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，並以其建造執照掛號日為建

築法規之適用日。至於 109 年 7 月 1 日以後申請案件，仍依「臺

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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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」辦理。 

按「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

建計畫作業程序」第 4 點規定，本作業程序發布實施前，已領得

建造執照者，後續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物，應於重建計

畫核准後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７條規定期限內申請變更設計，未

依期限內申請則其重建計畫失效，其法令適用依內政部 84 年 4 月

2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 號函及 8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

8772186 號函【註】辦理。 

【註】關於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辦理變更設計法令適用疑義，「按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 18 條所稱『處理程序終結』，為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

之特性，於申請建築許可，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用執照

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而言。凡建築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

變更設計時，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，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

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，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未有廢除或禁止之規

定者，在程序未終結前，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。」

業經本部 84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 號函示在案。有關

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辦理變更設計法令之適用，原則上應依本部

前揭號函釋規定辦理。惟為統一執行標準，避免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因

認知見解不一，造成執行上之困擾，茲補充規定，在處理程序未終結

前申請變更設計，欲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，應依下列規

定辦理： 

 （一）不增加基地面積。但因畸零地所保留土地於領得建造執照後方達成

協議合併使用而增加基地面積者，不在此限。惟其增加部分之允建

樓地板面積應依變更設計時之法令檢討。 

 （二）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 （三）涉及變更用途者，應符合申請變更時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，並

依原建造執照申請時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等法令規定檢討。 

06 已領得建造執照的一般建案，若擬改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

得否申請變更設計？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用日期如何認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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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領得建造執照後依法規劃留設開放空間申請變更設計，而不增加原

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者。 

類此案件，免申請撤銷拆除執照。按「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

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」第５點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 108 年 11 月 11 日本作業程序發布實施後，申請拆除執照

者，應於重建計畫核准後，始得核准拆除執照。 

（二） 108 年 11 月 10 日本程序發布實施前，已領得拆除執照或

所領建造執照併案拆除者，後續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

法建築物，除屬危老條例第３條第１項第１款及同條第３

項因屬立即危險建築物者外，於重建計畫核准前不得開工

或拆除，並由申請人會同開業建築師於重建計畫內出具領

得建築執照後之現況照片及不予開工拆除切結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07 已申請拆照或已領得拆照的一般建案，擬改依「危老條例」申

請重建計畫，原審核中或已核准的拆除執照如何處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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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第 2 條第 1

項第 2 款規定，原建築容積係指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

法建築物，申請建築時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，扣除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 條第 2 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

積部分後之樓地板面積。至於 

原建蔽率之認定，則依原使用執

照圖說之實際建蔽率檢討。 

有關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

之核算，應由開業建築師依上述

規定檢討並簽證負責，相關圖說

文件於擬具重建計畫前或併重建

計畫送都市發展局備案確認。 

 

申辦「都市更新」已申請原 

容認定案件，擬適用「危老條例」

申請重建者，基於簡政便民考量， 

採原容認定之建築物與更新單元

一致者，得併重建計畫認定危老

建築物之原容。 

09 申辦「都市更新」已申請原容認定案件，可否直接應用於危老

重建，免再重新申請原容認定？ 

08 依「危老條例」重建，其建築物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如何認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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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申請重建計畫併認定原建築容積案件，涉及防空避難設備

之地下層是否得視為原建築容積處理原則，依都市發展局 108 年 6

月 17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83208544 號函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有關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計畫之原建築物，其防空避難設備於

申請原建築容積認定時，擬比照本局 106 年 8 月 17 日北市都

授建字第 10634950400 號函之都市更新案件執行方式辦理。 

二、核計出之地面以下建築容積亦比照本市都市更新及臺北市政府

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原容認定方式，基於

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，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，不

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。 

另該局 106年 8月 17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634950400號函

說明二規定，如原有合法建築物之防空避難室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

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1 條規定免設置者，皆得計入容積檢討，視為

原建築容積。 

危老重建案有多位起造人時，可共同推派一人代表申請，但應

檢附「起造人清冊」，該清冊由每位起造人簽章。 

重建計畫正本一式二份﹅副本六份，其中「起造人清冊」得一

份正本用印丶其餘採用影本（副本由代表人簽署「與正本相符」）。 

 

10 危老建築物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面積，若按該原有建築物建

造當時之法令規定，有超建部分，能否納入原建築容積？ 

 

11 當危老基地有多位土地所有權人時，申請重建計畫可否推派一

人申請？起造人清冊可否檢附影本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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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內政部 106年 10月 18日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5378號函

釋，按本條例第 5 條（略以）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，新建建

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，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

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，向直轄市﹅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

後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」之文義觀之，並未限制同一

所有權人重複同意不同之重建計畫。但同一筆土地，主管機關只會

核准一件重建計畫。 

領有使用執照的老舊建築物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當以原

使用執照核准圖說所載的建築基地地號，作為危老建築基地範圍。

至於無使用執照的合法建築物，參見都市發展局 108 年 6 月 5 日

北市都授建字第 1083209174 號函（略以）：依「臺北市建築管理

自治條例」第 32條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之案件，基地範圍認定方式，

以興建時初始坐落地號土地為使照基地範圍，但有如下情形，得扣

除該部分土地作為申請基地範圍： 

一﹅因都市計畫發布或變更無法納入基地範圍者，例如經劃定為

計畫道路使用等。 

二﹅民國 90 年 12 月 11 日

「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

條例」修正公布前，土地

已分割產權移轉，無法

納入基地範圍者。 

12 依「危老條例」重建，有無限制同一筆土地不得重複申請重建？ 

？ 

13 合法建築物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時，要如何認定建築基地

之範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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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2 月 27 日營署更字第 1081029288

號函釋（略以）：按本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

重建時，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，取得重建計畫範圍

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故倘重建計畫

審核中，原參與之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，撤銷其同意書，即與上

開規定要件不符，應請申請人補正後，始得核准；至重建計畫核准

後，原同意參與重建之所有權人撤銷其同意書是否影響已核准計畫

書之效力 1 事，查本條例未訂定得撤銷同意書時點之規定。是以，

主管機關若已作成核准重建計畫之 

行政處分，按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

第 3 項規定，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

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

其效力繼續存在。另土地或建築物

所有權人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

政處分如有不服者，自得依訴願法

等規定提請行政救濟。 

另重建計畫核准後，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時，仍須重新檢附全

體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證明文件，否則礙難領得建造執照，且未依

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第６條規定之期限內申

請建造執照者，原重建計畫將失其效力。 

 

14 當重建計畫申請報核後，若部分建物或土地所有權人反悔，能

否向主管建築機關主張暫緩核准或廢止已核准的重建計畫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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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第５條規定，都

市發展局（執行單位為建管處建照科）應自受理前條申請案件之日

起 30 日內完成審核。但情況特殊者，得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以 30

日為限。前項申請案件得補正者，都市發展局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

知申請人限期 60 日內補正，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 15 日內審查完

竣；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予以駁回。另申請案件經審核符

合規定者，應予核准；不合規定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 

 

依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第６條規定，起

造人應自都市發展局核准重建之次日起 180 日內申請建造執照，

屆期未申請者，原核准失其效力。但經都市發展局同意者，得延長

一次，延長期間以 180 日為限。惟建造執照申請案如經都市發展局

依建築法令審查予以駁回，且已逾危老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所訂期

限者，原核准之重建計畫失其效力。 

 

 

 

 

15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其審查程序為何？ 

16 重建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，是否有限期申請建造執照？

若來不及申請怎麼辦？ 

重建計畫 

核准後

180 日內 
有申請 
建造執照 

重建計畫 

逾期失其效力 

領得建照 
開工興建 

未申請 
建造執照 

都市發展局同

意展延 180 日 

審 查 

30 日 

延 長 

30 日 

補正審查 

15 日 
135 日 

申請人 
限期補正

6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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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建築物重建時，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。但

合併之鄰接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規定時，其面積不得超過危老建築物

基地面積，且最高以 1000 ㎡為限。此外，合併之鄰地面積，超過

危老建築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，不予稅捐減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內政部 108年 7月 12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8791號令釋： 

按「危老條例」第３條第２項規定，

係促進都市土地之有效利用，為加速

及鼓勵整合更多危險及老舊建築物

基地參與重建，重建計畫範圍內危險

及老舊建築物基地面積占重建計畫

範圍總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，得依

本條例第３條第２項規定申請重建。 

17 重建計畫範圍能否併同鄰地一起申請？有無面積規模限制？ 

 

18 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3 條所稱「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」，

可多筆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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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納入「重建計畫」範圍內之

相鄰基地，有無最小相鄰寬度之限制

一節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7 月

10日營署更字第 1070033916號函

釋（略以）：「查危老條例僅規定合併

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，並未

規定最小相鄰寬度。」 

 

 

 

立法院於 109年 4月 17

日三讀通過「危老條例」第 3

條、第 6 條、第 8 條條文修

正案，其中已刪除原條文第 3

條第 2 項後段「但鄰接之建

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，不

得超過該建築物基地面積」

之限制。【詳Ｅ篇 17 問】 

 

 

19 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3 條所稱「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」，

是否有最小鄰接寬度之限制？ 

20 未納入「重建計畫」範圍內的相鄰基地，可以不計獎勵，併入

建造執照申請嗎？ 



 

118 

 

E 

按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12 月 21 日營署更字第 1070092583

號函說明二（略以）：「有關危老獎勵辦法第４條規定之適用範圍，

前經本部 107 年 10 月 12 日召開會議研商，……按其結論二『……

申請危老獎勵辦法第 4 條之容積獎勵時，以重建計畫範圍各該建築

基地之基準容積計算獎勵容積。』是以，符合本條例第 3 條第 2 項

之建築基地，亦得適用本項獎勵。」是依前開會議紀錄合併之鄰地，

亦得享危老獎勵辦法第 4 條之容積獎勵，故援引其精神，本市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95 條之 3 就建築物高度及建蔽率放寬，

合併之鄰地亦享相同放寬規定。 

以第三種住宅區為例，法定建蔽率為 45%。惟放寬危老基地

重建，得依原建蔽率重建，但建築基地面積在 1000 ㎡以下者，建

蔽率不得超過 60%；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000 ㎡者，建蔽率不得超

過 50%。圖例說明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1 位於住四區申請危老重建的基地，若建蔽率放寬 60％，其合

併的鄰地若為空地，是否也能合併享有 60％建蔽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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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各筆土地，其建築物原容積率可採「分別計

算﹅合併加總」之原則進行整體設計。 

 

 

 

 

 

22 申請危老重建的基地範圍內有二筆土地，各有一棟建築物，其

重建容積上限如何檢討計算？ 

 

 

比照H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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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此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倘礙於地籍或結構體相連致無

法分割，得依「危老條例」納入重建計畫範圍一併申請重建。 

類此案件，能否計入法定空地等疑義，必須視個案實際情形判

斷，請依「都市計畫」及「臺北市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原則」……

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依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第 7 條規定：「已

核准之重建計畫有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計畫，並檢附涉及變更部分

所需文件。但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合併畸零地使用

所致， 

且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但書規

定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擴大重建計

畫之建築基地範圍。二、增加容積

獎勵總額度。」據此，因合併畸零

地使用者，得申請變更重建計畫範

圍，且法令適用日得依重建計畫原

核准日期辦理。 

25 當危老基地之建造執照掛號後，毗鄰畸零地的地主於接獲通

知表示願意讓售，原核准的重建計畫是否因「重建範圍變更」

作廢而需要重送？原核准的 10%容積時程獎勵是否能保留？ 

23 同一使照之基地內有數棟老舊建築物，其中一棟經耐震評估判

定可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時，其他建物是否可一併申請？ 

 

24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的基地範圍，可否納入產權私有且未

開闢的的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用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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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現行「危老條例」並無排除公有土地同意比例計算之特別規

定，也未規定公有土地應一律參與危老重建，故基地範圍若有公有

土地，仍須取得其管理機關之同意書件。惟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

中心（簡稱國家住都中心）」為協助國有房地能參與危老重建，依「國
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」第３條﹅第５條第１項及第 27

條第１項規定，凡經國有財產署評估有參與或標售﹅讓售處理困難

者，經住都中心提經董事會通過，並報請內政部核定後，住都中心

得以自有資金價購國有房地（限國有財產署管有之房地）參與危老

重建，重建後分回之房地，則依政策作為住宅或出售。住都中心之

辦理程序及其價購國有房地條件如下，並訂有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

新中心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辦法」據以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6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如有涉及公有非公用之土地，可否

免經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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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處理

原則」，使危老基地內之市有不動產，除優先依「臺北市市有財產

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辦理標售、讓售外，除本府另有合理之利用計

畫，其餘不符合出售條件或出售不成之不動產，得在市府不編列預

算前提下參與危老重建。惟市有土地面積占擬辦理危老重建基地

總面積比例 50%以上時，市府將另行評估主導辦理都市更新。如

有相關問題，可洽詢財政局非公用財產管理科（電話：02-2720-

8889 或 1999 轉 6310） 

本市危老重建基地在住戶意見整合過程，如有涉及市有房地，

可就近洽請「危老重建工作站」協助填報「臺北市危老重建涉及市

有房地案件意向調查表」，該表填妥後，逕送建管處使用科，俾核

轉財政局優先評估並進行相關作業。 

 

27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，若涉及市有非公用之土地，可否洽

請市政府同意讓售或參與重建？ 

經國家住都中心提經董事會通

過，並報請內政部核定 

國家住都中心以自有資金價購國

有房地參與危老重建 

國家住都中心價購國有房地條件 



 

124 

 

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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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房地參與危老重建同意書 

擬訂臺北市 ○○ 區○○ 段 ○○ 小段 ○○ 地號等 ○○ 筆土地 

重建計畫案同意書 

(管理機關)           同意參與由申請人           所提之「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

段○○地號等○○筆土地重建計畫案」（地號詳危老基地檢核表），且□同意本案併認原

建築容積或□同意本案併認定合法建築物；惟本案同意事項不包含申請建造執照及相關權

益分配事項協議。同意經營之臺北市市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利範圍如後所列： 

一、土地 

區    

地段    

小段    

地號    

土地面積(m
2
)    

權利範圍    

持分面積(m
2
)    

二、合法建築物 

建號    

建物門牌    

基地 地段    

小段    

地號    

樓地

板面

積 

(m
2
) 

主建物總面積(A)    

附屬建物面積(B)    

共同使

用部分 

面積(C)    

權利範圍(D)    

持分面積

E=C*D 

   

權利範圍(F)    

持分面積(m
2
) 

(A+B+E)*F 

   

立同意書人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

備註：倘有抵押權等，無須該抵押權人同意。 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(如係未成年，需有法

定代理人共同出 具；

如係法人應有其統一

編號等資料。) 

大章 小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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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。按內政部營建署（現國土管理署）108 年 10 月 8 日召

開研商會議結論略以：考量土地登記規則第 38 條﹅第 40 條﹅第

41 條及內政部 84 年 12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8486638 號函釋明定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訂定之授權書，得由被授權人據以申請辦理土地

及建築物登記事宜，又於都市更新實務上，得以前開授權，由被授

權人出具同意書。故長期旅居國外所有權人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訂

定之授權書，授權國內親友出具危老重建同意書事宜， 

經本次會議討論尚屬可行。 

上述授權書電子檔下載路徑：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首頁＞文件

證明＞下載文件證明申請書＞授權

書–旅外國人授權國內親友代為處

理事情時使用。 

 

按內政部營建署（現國土管理署）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研商

會議結論略以：有關危老重建得否由地上權人出具同意書，即免土

地所有權人出具危老重建同意書一事，考量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規

定申請重建計畫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，與建築法第 30 條規

定申請建造執照應備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之規範目的不同，故設

定地上權之土地，申請重建計畫仍應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規定，

取得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以杜紛爭，不得以地上權人

28 長期旅居國外之所有權人，得否採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訂定之

授權書，授權國內親友出具危老重建同意書？ 

 

29 設定地上權之土地，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計畫，得否由地

上權人出具同意書，而免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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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同意書替代。 

按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營署更字第 1080069974

號函釋略以：已核准之重建計畫倘經撤銷或廢止而需重新申請時，

自應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規定程序辦理；如其重建計畫內已無合

法建築物且非符合「危老條例」第３條第３項者，則不得依該條例

申請重建。至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制拆除前期間內變更所有權人是否

需取得其同意一節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，行政處分

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。故

起造人無須取得變更所有權人之重建計畫同意書。惟起造人於申請

建築執照時，仍應依建築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7月 30日營署更字第 1081147852號

函釋略以：重建計畫範圍倘有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，仍須俟該土

地完成繼承登記後，再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規定取得全體土地及

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0 重建計畫經核准後變更，涉及重新申請是否應重新取得原合法

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？ 

31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，重建計畫倘有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

地，得否由法定繼承人出具同意文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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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內政部 109 年 4 月 13 日內授營更字地 1090806274 號函

檢送同年 3 月 31 日之研商會議紀錄，會議結論（略以）：有關本案

遺產管理人擬出具同意書參與危老重建及申請建築執照 1 節，經綜

合討論後衡酌各位委員、臺北市政府等意見，及參酌危老條例現行

規定、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89 年 10 月 24 日簽見及本部 99 年

9 月 9日台内营字第 0990807459 號等函釋，建議由聲請人就原法

院定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是否含括得代為出具危老重建之同意書

及申請建築執照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先予清，並依其結果據以續處。 

 

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11月 5日營署更字第 1080081411號

函釋略以：土地受限登記參與重建一節，查「危老條例」雖無禁止限

制登記土地申請重建，惟依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，新建建築

物起造人應自重建計畫核准之次日起 180 日內申請建造執照，屆期

未申請者，原核准失其效力。是以，限制登記土地於塗銷限制登記後

自行依該條例申請重建為妥。 

重建計畫的起造人如有變更需求，原起造人所簽署的文件，當

由後繼的起造人重新簽署，並切結願繼受一切權利義務。變更案件

以公文方式送都市發展局核備，俟領得變更備查函後，完成重建計

33 土地受限制登記（如查封﹅假扣押﹅假處分或破產登記），是

否可參與危老重建？ 

34 申請重建計畫的起造人，與建造執照可以不同人嗎？如何申請

變更？ 

32 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能否等同所有權人出具危老同意書及

簽訂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申請建築執照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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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起造人變更，或領得建照後再辦理變更起造人。另外，除非原起造

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，否則需由原起造人出具同意放棄原申請案

件之切結書，以杜爭議。 

建管處為確保重建計畫之送件品質，重建計畫相關書表及參考

文件，已公告於建管處網站／危老重建專區。另考量時程獎勵逐年

遞減，申請人應於到期之日前申請重建計畫。掛件方式採臨櫃方式

申請者，應於到期日前向建管處提出申請；如採掛號郵寄方式者，以

不超過到期日之郵戳為憑。 

為鼓勵民眾申請危老重建，凡到期日前申請掛件時未備齊重建

計畫相關書表者，於建管處書面通知補正後 60 日內，備齊補正相

關文件後，均得適用掛號日當時之 10%時程獎勵，得不受限應備齊

「重建計畫申請書（載明申請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）」、「符合危老

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~3 款，所列危險房屋佐證文件或結構安全

性能評估函及報告書」及「第一類土地及建築物謄本（地號、建號

全部）及參與重建計畫同意書」等 3 項文件之規定。 

另重建計畫補正期限，依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

辦法」第 5條規定，都發局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。

故類此案件，申請人應於通知送達日起 60 日內送請複審，倘屆期

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予以駁回。 

35 由於時程獎勵採逐年遞減，若重建計畫相關書件尚未檢齊，可

否先行掛件後再行補正？ 

36 已核准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原合法建築物已拆除並完成滅

失登記，後續涉及變更申請人以致變更重建計畫同意書內容，

其同意書檢附執行方式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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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都市發展局 110 年 1 月 12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239850

號函規定，有關旨揭情形涉及同意書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一、檢附拆除執照或建造執照併案辦拆除執照影本及完成建築物拆

除都發局之備查公文影本。 

二、建築物已滅失文件。 

三、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。 

依都市發展局 109 年 12 月 11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231510

號函規定，有關危老重建計畫申請認定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期間，

本局認定方式如下： 

一、領有拆除執照尚未領有建造執照之危老重建計畫案件，經拆除

執照申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，並以本局轉送主管稅捐

稽徵機關函發文日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止，為重建期間土地

無法使用期間： 

（一）拆除執照影本（拆照附表注意事項應註明危老重建計畫）。 

（二）危老重建計畫核准函影本。 

（三）拆除執照開工申報書影本。 

（四）臺北市政府環保局事業廢棄物清理解除列管證明文件。 

（五）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完成證明文件。 

（六）現況照片（基地範圍應有符合「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

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」或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第

14 條規定之圍籬或阻隔措施）。 

（七）申請人切結重建計畫期間土地無法使用並不作為其他用途切

結書（格式如次頁）。 

二、領有建造執照（含拆除執照併案辦理）之危老重建計畫案件，

37 依危老重建計畫申請認定「土地無法使用期間」，須提具哪些證

明文件？ 



 

131 

 

E 

經起造人檢具下列文件，以建造執照開工之日起至核發使用執

照之日止，為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期間： 

（一）建造執照影本（建照附表注意事項應註明危老重建計畫）。 

（二）危老重建計畫核准函影本。 

（三）建造執照開工申報書影本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內政部營建署 110年 1月 29日營署更字第 1101010707號

函釋（略以）：依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規定，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

切 結 書 

本公司起造之本市  區  段 小段  地號等   

筆土地重建計畫案，已領得  拆字第   號拆除執照

並拆除完竣，申請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施行細則認定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期間，茲切結自申請

掛號日起至領得使用執照之重建期間內土地無法使用，如

本計畫案基地範圍內重建期間有使用情形，除願接受建築

法相關規定之懲處外，並依法課徵地價稅，絕無異議，恐口

說無慿，特立此書。            

      此致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 

 

切結人： 

負責人：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38 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之重建計畫，得否與重建範圍外之鄰地申

請同一建築執照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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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

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究其立法意旨，係規範經起造人申
請重建計畫獲准後，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，爰申請建築

執照之範圍，應與重建計畫範圍相同；另按同條例第 6 條第 6 項規

定，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，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
獎勵項目。是有關函詢個案，宜依上開規定，以危老基地及經整合之

鄰地為範圍，擬具重建計畫申請建築執照，俾利進行整體規劃利用。 

以下圖為例，原核准危老重建計畫範圍為Ａ基地，經核准後於
111 年 6 月再整併相鄰Ｂ基地，一併申請變更重建計畫範圍。類此

情形，全案Ａ＋Ｂ範圍必須全部適用重新申請時的最新法令檢討。 

但若Ｂ基地若屬「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」第８條規定合
併使用所致的畸零地，則全案 A 範圍適用原重建計畫 A 基地申請

當時的法令檢討，B 基地則適用變更重建計畫申請時的法令檢討，

另有關時程及規模獎勵適用假設如下： 
1. 時程獎勵：A 依原重建計畫之法令適用日，B 則依變更重建計畫

申請時之法令適用日。A+B 採分開計算、合併加總為原則。 

2. 規模獎勵：依 A+B 合計之面積申請獎勵。 
3. 時程+規模獎勵：上述「時程獎勵」與「規模獎勵」合計之獎勵

上限值，A 與 B 分別檢討，且不得超過法定容積 10%。 

 

【原核准重建計畫】 

 

 

 

 

 

39 重建計畫經核准後，再將鄰地納入重建計畫範圍而申請變更，

則原核准的重建計畫範圍，是否仍適用原申請當時的法令？ 

39 重建計畫經核准後，再將鄰地納入重建計畫範圍而申請變更，

則原核准的重建計畫範圍，是否仍適用原申請當時的法令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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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因合併畸零地須擴大重建計畫範圍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因自行合併鄰地致擴大危老重建計畫範圍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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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 月 25 日營署更字第 1081013509
號函釋（略以）：按「危老條例」第 5 條「依本例規定申請重建時，

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，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

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，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
核准後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」又依建築法第 11 條規

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

法定空地，⋯⋯」是以，依「危老條例」申請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，擬於重建計畫核准後，以鄰接計道路之各棟併案申請獨立建築

執照，非該條例所不許；惟各建築執照除應分別檢討建築法、建築

技術規則等規定外，因涉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
法第 5 條之規劃設計，以及第 6 條至第 9 條之容積獎勵申請要件

及履行義務等個案實事認定事項，仍應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主管機關行審查確定。 

依內政部營建署（現國土管理署）111 年 8 月 8 日召開「研商

已核准重建計畫涉及地上物拆除滅失得否合併鄰地辦理變更重建

計畫會議」之結論一：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申請
重建之合法建築物，於重建計畫核准後依法申請拆除滅失，其重建

計畫既經主管機關核准，且已取得建造執照在案，不因合法建築物

依該重建計畫辦理拆除而影響原重建計畫效力及原據以核准該計
畫之基礎事實，是其原核准重建計畫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

容積獎勵辦法第 4 條核予之容積獎勵額度仍屬有效。 

有關申請建造執照之展期申請一事，依本府都市發展局 112 年

5 月 5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126114928 號函擬訂定通案辦理程序及

40 符合「危老條例」之建築基地，得否以各棟獨立建築執照分別

檢討並共同申請重建計畫之審查？ 

41 重建計畫核准後，建築物拆除情況下，鄰地也想加入參與危老

重建，是否可以併入辦理呢? 

42 本市建造執照申請案涉及危老重建計畫核准案展期之通案處

理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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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檢附文件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尚未核准之重建計畫：填寫重建計畫展期申請書（附件範本），
併重建計畫一併核准展延。 

二、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於核准次日起 180 天內提出展延案件：填寫

重建計畫展期申請書（附件範本），無須理由核准展延。 

三、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於核准次日起

180 天至 360 天內提出展延案件：

除填寫重建計畫展期申請書（附件

範本）外，應檢具辦理建築許可之相

關行政前置作業等確實積極辦理重

建之理由後，再核准展延。 

四、 已核准重建計畫未提出延長期限申

請，且於核准次日起 360 天內申請

建造執照案件：由起造人及設計人

於建造執照卷內檢具辦理建築許可

之相關行政前置作業等確實積極辦

理重建之理由及佐證文件，併建造

執照審認後加註附表；惟如無法提供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者，仍應

依本細則第 7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執照行政效能方面「簡化重變更程序，以簡政便民」，建築執照

申請開工時，得於施工科辦理變更起造人同時併案辦理危老重建計
畫變更申請人。 

     第二種住宅區、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，得依

原建蔽率重建。但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下者，建蔽率不
得超過百分之五十；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，建蔽率不

43 建照執照欲申請開工，得否併案辦理危老重建計畫變更申請
人? 

 

44 修正有關本市土地管制自治條例 95-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放寬
「第二種住宅區、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」建蔽率
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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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超過百分之四十。 

    有關危老重建計畫申請案辦理公司負責人名義變更，應無影響
重建計畫申請人地位及相關法律上權利義務，與本辦法第 7 條所訂

「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有變更者」應屬有別，爾後類此申請負責人名

義變更案件，參採建築執照執行方式，得檢附各事業主管機關准予
變更之證明文件逕為辦理，免蓋原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印章，且免

再檢附相關變更文件及權利證明文件。 

    係指同一個建築基地範圍內， 已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在案，

在該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或其他事由而失效時，主管機關得否

再予受理危老重建計畫之申請與核准乙節，應由主管機關審酌個案
情形及所有權人與利害關係人相關權益後，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

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辦理。其

與貴府所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申請報核尚未核定，其範圍內之土
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規定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危老重建情形不同，

歉難逕為援引。另按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重建計畫

申請案件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核符合規定者，應予核 
准；不合規定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    依建築法第 36 條規定建築執照復審期限，兼顧加速推動都市老
舊窳陋地區更新、保障民眾住居環境安全。針對本市依危老條例申

請之狹小建築基地案件，符合前開函釋適用條件者，得按實際辦理

階段，適度放寬復審期限。 

 

47 為本市狹小建築基地規模，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
建條例申請重建之建造執照，放寬復審期限相關事宜，依本府都市
發展局 112 年 11 月 20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26178323 號號函辦
理。 

45 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核准之重建 計畫
（下稱重建計畫），涉及「機關(構)或法人團體之負責人或法定代理
(表)人變更」簡化程序一案 

46 有關程序中都市更新案範圍內涉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
重建計畫案」執行方式，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3 年 6 月 14 日
國署更字第 1130055492 號函辦理。 

。 


